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請假規則 

中華民國 90 年 12 月第 2次學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學年第 2學期期末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30 日期初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5 年 8 月 26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1 年 6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13 年 6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二、目的：落實課程學習輔導、保持正常作息、建立良好秩序、樹立優良校風。 

三、學生一般請假執行作法： 

（一）學生請假一律使用學校統一發給之請假卡（如附件 1）。 

（二）臨時外出（中途請假離校）： 

1、在學校生病無法上課時經導師核准，請父母接回或自行搭車返家。 

2、因事必須外出，應至教官室填寫臨時請假單交導師簽章後始可外出。 

3、離校時請攜帶請假卡及家長證明書（如附件 2）返家，由家長簽章後，返校時攜回辦理銷

假手續。 

4、程序： 

（1）至教官室填寫臨時請假單（如附件 3）。 

（2）請導師簽准。 

（3）攜帶請假卡及家長證明書返家。 

（4）臨時外出假單第二聯交警衛室後始可離校；第一聯留存於返校後銷假使用。 

（三）病假： 

1、若因臨時事故無法到校上課，由家長在當日上午 8時前，致電向導師、教官室或學務處請

假；可於事後補辦請假手續，於來校上課當日起算，3日內完成手續。（依請假天數，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 

2、請 1日內須持家長證明書或醫院看診證明；超過 1日必須檢附醫院證明。 

（四）事假： 

1、應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並附相關之證明（家長證明書亦可）。 

2、若因臨時事故無法到校上課，請家長先致電向導師、教官室或學務處報備，學生於來校上

課當日補辦請假手續，檢附家長證明書。 

（五）喪假： 

1、對象限為直系三親等之親屬（含外祖父、母）。 

2、規則比照事假方式辦理，但不影響全勤計算。 

（六）生理假： 

女性學生因生理日致就學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 1日；為尊重個人隱私，該假別無須

出示證明。 



（七）產前假： 

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 8天，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八）娩假：因懷孕分娩得請產假 42 日。 

（九）流產假： 

1、懷孕滿五個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 42 日。 

2、懷孕滿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21 日。 

3、懷孕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14 日。 

(十)婚假：結婚之日起一個月內得申請婚假 7日（得分次申請）。 

(十一)陪產假: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 20 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 3日（得分次申請），但應於配

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 15 日（含例假日）內請畢。 

(十二)育嬰假:受撫育子女須未滿 3歲，得申請育嬰假 2年，至受撫育子女滿 3歲止。 

（十三）校內考試： 

1、期中（末）正式考試不得請事假，病假必須檢附醫院證明辦理請假手續，經學務處初步核

定後，加會教務處上陳校長批准。 

2、因請假無參加考試，補考及成績計算依「本校學生考試規定」及「本校學生成績不及格及

各種考試缺考補考要點」辦理。 

（十四）准假權限： 

1、1 日內導師核准；1日以上至 3日（含）內者，導師、生輔組長核准；4日（含）以上至 6

日（含）內者，導師、生輔組長、學務主任核准；7日（含）以上者由導師、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及校長核准。 

2、1 日以內之請假，須附家長證明，由該班導師核准。 

3、3 日（含）內之請假，須附家長證明，經該班導師核章後，再由生輔組長核准。 

4、4 日（含）以上至 6日（含）內之請假，須檢附請假相關證明文件，經班導師、生輔組長

核章後，再由學務主任核准。 

5、7 日（含）以上之請假，須檢附請假相關證明文件，經班導師、生輔組長、學務主任，轉

陳請校長核准。 

四、學生請公假執行作法： 

（一）學生請公假一律使用公假申請單（如附件 4） 

（二）下列情形得申請公假： 

1、教師（官）基於教學或輔導需要，指定學生主動辦理之公假。 

2、學校指定支代表隊或個人，其集訓或競賽期間准予公假。 

3、參與公家機關辦理之活動，其集訓或活動期間准予公假。 

4、社團參加全校性活動，其必要之準備期間准予公假。 

5、社團辦理年度成果發表，活動當天工作人員得准予公假，惟須事前向訓育組陳報名單簽請

公假。 

6、學生或社團參加政府、民間團體登記有案者之表演、公益活動等，需由主辦單位出具公

函，經過核准後，准予申請公假。 



7、役齡同學，處理兵役之兵籍調查、徵兵檢查及抽籤等事務。 

8、學生收受大學端面試通知參與面試。 

9、感染法定傳染病，經學校通報後，由衛生組（健康中心）統一造册准予公假。 

（三）公假核准權責：4小時由導師核准，1天由生輔組核定，1週以內由學務主任核定，超過 1

週陳請校長核定。 

（四）公假申請注意事項： 

1、公假應於公假開始前完成手續，其未到課之紀錄以曠處理。 

2、申請公假需赴校外時，檢附核准文。 

3、期中（末）考時須檢附核准公文辦理請假手續，加會教務處簽章登記；上陳校長批示始能

生效。 

4、上課期間，未經核備及邀約同學私自活動，有逃避正課之嫌疑者，不准予公假。 

5、個人公假申請未經證明老師及導師簽證者，一律不准予公假。 

6、公假申請以代表學校參加校外研習、比賽，支援學校辦理活動為主，班級性事物（如布置

公布欄、製作壁報、海報……等）應利用課餘時間，不得申請公假。 

7、學生或社團自行與他校社團聯繫之聯誼表演等活動，並非本校核定者，不准予公假。（他校

社團寄卡邀請本校社團前往者亦屬之）。 

8、申請公假應注意其核准時效問題，儘早辦理，若因前置時間不足致無法准假時，申請人或

負責辦理之師長自負其責。 

五、逾時辦理銷假手續，仍欲辦理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施要點處分後，始可辦理銷假。 

六、有以下情況之一者不予銷假，以曠課論處: 

1、超過 30 天以上未完成銷假程序者。 

2、未按學校每學期公告請假截止期限完成銷假程序者。 

七、全勤獎學：在校期間，除了公假、喪假（須三親等內親屬）外，不得有缺曠及其他請假、遲到、

早退。 

八、本規則提行政會議討論後，送校務會議決議，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請假卡 

學生

姓名 
 年   班   號 導師  

家長

印鑑 
 年   班   號 導師  

家長

簽名 
 年   班   號 導師  

准假權責 1 日以內 
1 日以上至

3日內 
4～6 日 7 日以上  

請 假 時 間 
假

別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 長 

登

記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請假注意事項： 

1、學生請假先給家長簽章（與印鑑或簽名相符），再給送請導師審核，1 日內由導師核准。1 日以

上至 3日（含）內由生輔組長核准。4至 6日（含）內由學務主任核准。7日（含）以上由校長

核准。准假師長，請依權責與學生家長（監護人）確認後核章負責。 

2、事假必須事先請准方可離校，其他請假應在當日上午 8時前由家長向導師請假，並於返校上課

當日起算，3日內完成請（銷）假手續，逾時辦理銷假手續，仍欲辦理者，依本校學生獎懲實

施要點處分後，始可辦理銷假。 

3、事假、喪假檢附家長證明書或證明文件，病假超過 1日必須取得醫院證明繳驗。 

4、本假卡經核准後，須即送學務處登記，不得延誤。 

5、各種考試期間不得請事假；病假須取得有效證明。 

准假權責 1 日以內 
1 日以上至

3日內 
4～6 日 7 日以上  

請 假 時 間 
假

別 
家長簽章 導師簽章 生輔組長 學務主任 校 長 

登

記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計   日   時 

  

日期： 

    

 

 



附件 2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請假家長證明書 

敝子女             就讀本校    年    班 

因              原因，自民國   年   月   日   時

起至   年   月   日   時止，共請假   天   時。 

隨附證明及請假卡，惠請准假。請假期間家長負責子女

在外之一切言行與安全。 

此致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事務處 

學生家長：              （簽名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臨時外出請假申請單  （第一聯）銷假使用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起 迄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外 出 事 由 
□外出就醫    □返家就醫    □陪同就醫    □家長帶回    □公假外出 

□外出購物    □事假返家    □其他（原因：                       ） 

導 師 

簽（核）章 
 注意事項 

1、請假外出須由導師或代理人核准後始可離校。 

2、申請人離校時，請攜帶假卡及家長證明書，返回

學校後，請立即辦理銷假事宜。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學生臨時外出請假申請單  （第二聯）警衛收執 

班 級 座 號 姓 名 起 迄 日 期 

   
自 年 月 日 時 起 

至 年 月 日 時 止 

外 出 事 由 
□外出就醫    □返家就醫    □陪同就醫    □家長帶回    □公假外出 

□外出購物    □事假返家    □其他（原因：                       ） 

導 師 

簽（核）章 
 注意事項 

1、請假外出須由導師或代理人核准後始可離校。 

2、申請人離校時，請攜帶假卡及家長證明書，返回

學校後，請立即辦理銷假事宜。 
 

附件 3 



附件 4 

國立苑裡高級中學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學生公假申請單 

填寫日期：   111   年  9    月  8    日 

班級 座號 姓名 班級 座號 姓名 

205 28 江涵筠    

208 33 江涵筠    

      

      

      

      

      

      

      

事由 

 

參加苗栗縣 111 年道路交通安全宣導研習 

 

申請公

假時間 
111 年 9 月 13 日 08 時起至 111 年 9 月 13 日 17 時止 

附註 

1、學生申請任何公假均需先行申請，否則以曠課論。 

2、公假核准權責：4小時由導師核准，1天由生輔組核定，1週以內由學務主任核

定，超過 1週陳請校長核定。 

3、學生任何公假均需先行任課老師核准，以維自身權益。 

4、學生申請公假經核准後需送生輔組存查登記，未登記者以曠課論。 

派遣人員 
 

 

導師 生活輔導組 學務主任 批示 

    

 




